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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兽医登记证核发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1. 玉溪市江川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的乡村兽医登记许可申请。
2.申报资料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受理：

申请领取乡村兽医登记证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提交以下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乡村兽医登记申请表;

(二)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或者乡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从业年限证明;

(三)申请人身份证明和复印件。
3.发证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1）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发证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相应发证机关申请；

（2）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的，应当允许或者要求申请人当场更正，并在更正后即时出具受理的书面凭证；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或者按照要求全部补正的，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五条 经注册的执业兽医，方可从事动物诊疗、开具兽药处方等活动。但是，本法第五十七条对乡村兽医服务人员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执业兽医、乡村兽医服务人员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参加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的活动。

　　第五十七条 乡村兽医服务人员可以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2.《乡村兽医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2008年 第17号）第六条 国家实行乡村兽医登记制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乡村兽医登记:

(一)取得中等以上兽医、畜牧(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学历的;

(二)取得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

(三)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连续5年以上的;

(四)经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

第七条 申请乡村兽医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乡村兽医登记申请表;

(二)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或者乡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从业年限证明;

(三)申请人身份证明和复印件。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并颁发乡村兽医登记证;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乡村兽医登记证应当载明乡村兽医姓名、从业区域、有效期等事项。

乡村兽医登记证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申请续展。
三、办理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玉溪市江川动物卫生监督所。
 四、 审批条件
(一)取得中等以上兽医、畜牧(畜牧兽医)、中兽医(民族兽医)或水产养殖专业学历的;

(二)取得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员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

(三)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连续5年以上的;

(四)经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

五、申请材料

乡村兽医登记证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场所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书、培训合格证书或者乡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从业年限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2
	乡村兽医登记社区表
	原件

	纸
质
	1
	√
	
	
	
	
	
	

	3
	申请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六、审批证件

《乡村兽医登记证》。
七、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6个工作日。

法定办理时限： 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并颁发乡村兽医登记证;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八、审批收费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制定培训（无）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二）受理

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收到个人申请后，立即作出决定。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的，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时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乡村兽医登记证行政审批管理服务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审查
受理后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文件、资料、人员情况进行审查。

（四）审批发证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向申请人颁发乡村兽医登记证；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四、审批咨询及进程查询

（一）审批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负责许可事项提供材料、办理程序等方面的现场咨询答复。
（二）咨询途径

本行政审批事项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窗口咨询、电话咨询两种咨询途径。

（三）咨询工作程序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申请者咨询相关事项办理程序的，窗口经办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内容进行相关解释并提供《办事指南》一份。如遇不能当场解答的问题应进行书面记录，转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员进行回复。

2.电话咨询
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联系电话：0877-8011594 周一至周五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工作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所列事项规定进行相关解释，如遇不能当时解答的问题应进行书面记录，并转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员进行回复。

（四）反馈时限

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五） 进程查询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拨通过拨打玉溪市江川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窗口咨询热线对所办事项进程进行电话咨询。

十五、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玉溪市江川区畜牧兽医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电话投诉：0877－8011594。

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玉溪市江川区畜牧兽医局办公室；通讯地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邮政编码：652600。

附件1

乡村兽医登记申请表

	姓名
	　
	性  别
	　
	照片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学 历
	　
	政治面貌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职业技能
	

	从业地点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培训
	

	申请人从业简历
	
	       申请人（签章）：

	登记机关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登记号
	　

	备 注
	　


YWSC-XXXXXX-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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